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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研究的目的是分析韩国家长教育参与政策的历史发展过程与特征。 在金泳三政

府推动“５． ３１ 教育改革”前， 家长被视为学校的支持者和志愿者。 改革后， 家长的社会和法律

地位得到改善， 开始被认可为教育的权利主体。 引入学校管理委员会制度后， 家长开始参与

学校管理。 此外， 韩国政府还出台了各种赋权家长的支持政策。 然而， 这些政策存在如下几

个问题： 一是学校（教师）和家长之间的“固定关系” （不平衡的权力结构）持续存在； 二是政

策、 规范与环境存在不协调（ｄｉｓｃｏｒｄ）问题； 三是提高教师“协作领导力”的政策力度不够； 四

是建立双向沟通体制的政策不足； 五是家长教育热用作战略资源的政策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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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是韩国社会发展的引擎之一， 尤其是家长的教育热， 对韩国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据金泰

宗估计， 韩国家长的教育热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估每年约为０． ６％， 这一数字在世界上名列前茅。［１］

韩国实行国家主导的教育体系。 １９４５ 年韩国从日本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后， 教育发展的重点是摆脱日本

殖民统治的压迫性军国主义教育， 奠定以民主思想为基础的教育体系。 韩国教育的转折点始于文官政

府的执政。 １９９５ 年 ５ 月 ３１ 日文官政府公布教育改革方案， 内容包括开放教育体系、 教育消费化（以消

费者为中心的教育）、 教育自主化、 多元化、 专业化和信息化。 这些内容被称为“５ ３１ 教育改革”新

理念。
家长教育参与政策被视为针对家长或与家长有密切关系的教育政策。 在 ５ ３１ 教育改革方案中，

“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教育”可以看作是广义的家长教育参与政策。 但“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教育”因其把学

校和教师看作教育服务的供给者， 把学生和家长看作教育的消费者而受到批判。 然而， 它也有一定的

积极意义———长久以来被忽视的学生和家长开始得到社会关注。 特别是随着学校成立学校管理委员会，
家长参与学校教育开始制度化， 从而使家长教育参与具备了“基础条件”。

在“５ ３１ 教育改革”之前， 家长是学校的财政支持者， 也是学校教育的志愿者、 支持者和辅助者。
“５ ３１ 教育改革”后， 学校管理委员会制度化， 家长开始以学校管理委员会成员身份参与学校教育。 换

言之， 随着社会赋予家长审议和咨询学校运营主要事项的权力， 家长开始被视为教育的主体。 特别是

“５ ３１ 教育改革”时期， 韩国社会组织成立了家长市民团体， 这些家长团体运动活跃， 对教育界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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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的影响。 “５ ３１ 教育改革”后， 教育学界关于家长的研究逐渐增多。 虽然与其他教育主体比较， 这

类研究还不够充分， 但是关于家长学校参与、 家长的教育权以及家长作为教育主体角色的研究已经出

现在当年夏季的研究报告中。
２０１７ 年以后， 韩国教育界提出的核心议题是“教育自治”和“学校自治”。 在这种发展趋势中， 家长

在教育中的存在感更加凸显。 ２０１７ 年上台的文在寅政府阐明了从“国家主权时代”向“国民主权时代”的
转变。 由于国家层面确定了政策方向， 因此教育自治成为教育界的焦点。 在此背景下， 教育部新成立

了“加强地方教育自治推进小组”， 为教育自治的推进采取了一系列举措。 此外， 以《全国市 ／道教育督

察委员会》为中心的组织正在为实现教育自治创造条件。 教育自治的终点在于学校自治， 而学校自治意

味着教育主体管理体系的建构及运行。 因此， 明确承担主要教育管理责任之一的家长的作用和制定支

撑责任主体的家长政策的必要性正在增加。
本研究考察了韩国家长教育参与政策的历史发展趋势， 并试图根据家长教育参与政策的变化分析

家长参与学校教育模式的变化， 以及韩国家长教育参与政策的特征。 希望本研究能够拓宽学界甚至全

社会对韩国学生家长的理解， 并为制定合理的家长教育参与政策提供基础性的资料。

一、 家长地位的变化和教育权的扩大

家长的身份地位随着时代和教育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家长的教育权不同于法律规定的教育权， 和

教育一线践行的教育权也存在差异。 在新冠疫情造成的社会剧变中和当前政府旨在实现教育自治的政

策框架内， 韩国家长的教育权有了新的解读并有扩张的趋势。
（一）家长角色和地位的变迁

家长的地位与身处时代的教育思潮和社会对家长的认知相吻合。 而社会对家长的认知是多种多样

的。 全国终身教育振兴院以五种角色界定了家长身份。 首先， 家长是子女教育的第一任责任人， 也是

终生责任人。 第二， 家长是成人学习者。 第三， 家长是“教育热”的主体。 第四， 家长是教育权的源头

授予人。 第五， 家长是教育公民。［２］

家长的身份虽然千差万别， 但韩国家长的地位可以根据时代的不同分为三类。 首先， 家长是教育

财政的资助者。 为弥补学校资金不足， 家长起初是国家强制动员的对象。 １９４５ 年， 韩国从日本统治下

解放后， 学校教育需求迅速膨胀。 当时， 国家教育财政状况恶劣， 难以应对学校教育的扩张。 此外，
婴儿潮一代与此重叠， 学校教室人满为患。 国家对家长征收各种强制性费用， 以弥补教育财政的不足。
交不起各种学杂费的学生经常受到教师的督促， 经济上拮据的家长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

其次， 家长是志愿者， 也是支持者。 曾经有一段时间， 家长通过志愿者工作或社区活动支持学校

教育， 并担任了学校志愿者、 支持者和辅助者的角色。 比如， 家长通过筹集家长委员会会费和清扫学

校卫生等方式支持学校。 尤其是家长委员会的领导层， 不仅在学校做义工， 而且还向学校捐赠发展基

金和物品。 按照惯例， 家委会领导层的子女可成为学生自治组织学生会的干部。 由于存在这种惯例，
社会经济资本不足的家庭尽量让子女避免担任学生会干部。

最后， 家长是学校教育的合作伙伴。 各市 ／道地方政府颁布了《家长委员会条例》， 支持家长参与学

校活动， 赋予家长委员会合法地位。 乘此契机， 家长们得以巩固自身作为学校管理合作伙伴的地位。
尤其是在韩国提倡教育自治和学校自治的时代， 家长作为建构教育管理的核心主体， 其作用和地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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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提升。 顺应这一时代潮流， 家长开始获得教育主体和教育公民的地位， 家长参与学校的领域也呈

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
虽然韩国家长依据法律和制度参与学校教育， 但他们的地位仍比经济合作组织国家（ＯＥＣＤ）的家长

低， 其教育权也受到诸多限制。 在整个社会， 包括在教师群体中， 对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负面看法依

然存在。 “恶意投诉者”“私教诱导者”“教育热的自私传播者”等污名经常在有关家长的评论中出现。 这

种对家长的负面看法与历史上家长为韩国教育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二）家长教育权的拓展

随着 １９９８ 年《教育基本法》的颁布， 家长被定位为教育主体。 《教育基本法》中论述了家长的教育权

利， 明确了家长作为教育成员之一的法律地位。 《教育基本法》第 ５ 条第 ２ 款规定， “尊重办学自主权，
教职工、 学生、 家长和社区居民依法参与办学”。 《教育基本法》第 １３ 条第 １ 款规定， “家长等监护人有

权利和责任保护、 教育孩子， 使他们能够健康成长并具有良好的品格”。 该法第 ２ 款规定， “家长等监

护人可以就其子女或他们所保护的儿童的教育向学校提出意见， 学校应尊重这些意见”。 据此， 家长成

为子女人性教育和健康养育的权利主体和责任主体。 此外， 家长不仅有权就子女的教育发表意见， 并

有权要求学校尊重他们的意见。
李锺珏将家长的教育权视为教育权的源泉， 即“源泉教育权”。 他认为， 如果公民是民主国家的主

人， 那么在民主教育领域， 家长就是教育的主人。［３］宪法第 １ 条第 ２ 款“一切权力来自人民”的规定推导

出“一切教育的权力来自家长”。 换句话说， “主权在民”和“教育权在家长”的道理是一样的。 教育权是

家长将子女受教育的权利委托给国家， 国家具体通过学校对青少年进行教育。 因此， 家长的教育权需

要从教育公民权的角度进行拓展分析。
以《５． ３１ 教育改革方案》为契机， 家长教育权的实质内容被提及并讨论， 尤其是法院通过判例对家

长教育权的性质和内容提出了重要的解释标准。 基于宪法， 家长教育权包括三个部分： 一是对子女教

育的自由“规划”权， 二是对教育目标和方法的“决定”权， 三是基于规划和决定后的“实施”权。
赵泽勋认为， 家长教育权最初包含规划权、 决定权和实施权， 但后来为了保障公民接受教育的权

力， 国家实施公共教育制度后， 形成了国家对教育的垄断。［４］ 因此， 家长教育权就变成了选择权、 参与

权和要求权。 其逻辑是， 将规划权转化为选择权， 将决定权转化为参与权， 将实施权转化为要求权，
家长教育权从绝对地位转变为相对地位。 他将教育机会、 教育内容和方法、 教育条件与家长教育权结

合起来， 提出了家长教育权的具体类型和范围， 如表 １ 所示。
目前， 表 １ 所示家长的教育权在韩国尚未完全落实。 如果家长教育权与国家教育权发生冲突， 作

为最高司法机构的宪法法院应该根据“法益量刑”原则， 优先依循家长的教育权予以判决。① 也就是说，
在承认家长教育权的同时， 也要限制侵害家长教育权的行为。 尽管存在偏于保守的司法判决， 但韩国

家长的教育权得到了扩大， 在内容接受度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 家长在学校课程的组织和管理方面的

选择权、 参与权和要求权正在扩大。 在教师招聘等领域， 家长的权力也逐渐扩大并成为一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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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公共教育体系家长教育权范围与类型

权利范围　 　 　 　
权利类型 选择权 参与权 要求权

教育机会

学习机会

学习条件

（经济等条件）

学校选择权

另类教育（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选择权

学校设立、 管理参与权 义务教育要求权

免费教育要求权

均等的受教育机会要求权

根据教学条件要求设立各

种学校的权利

要求支持教育费用的权利

教育内容和方法

教育内容

教育方法

教育评价

教育内容选择权

科目选择权

科目回避权

教育方法选择权

教科书编写参与权

教科书选定参与权

教育课程评价参与权

建议权

要求教育内容公开权

要求评价标准公开权

获取成才信息要求权

教育条件

教学条件（设施、 设备、

师生比、 师资力量）

环境条件（物理与心理环

境）上、 下学条件（便捷

度与安全性）

教师选择权

班主任选择权

授课时间选择权

教育官员选举参与权

参与教师招聘权

学校预算参与权

学区调整参与权

学校设计参与权

公平的教育环境要求权

获取教育条件信息要求权

创造便利的上、 下学条件

的要求权

排除妨碍教育因素要求权

学校安全要求权

二、 家长教育参与政策的历史发展过程与学校教育的参与形式

家长参与学校教育①的形式随着家长教育参与政策的变化而变化。 从韩国历史的发展过程看， 家长

教育参与政策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学校权威运作时期、 民主化治理时期和家长主体化时期。 在

学校权威管理时期， 几乎不存在家长教育参与政策， 家长组织经历了 “后援会” “师亲会” “期成会”和
“育成会”的变化过程②， 但是家长作为学校财政支持者的角色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在民主化治理时期，
“学校管理委员会”和“家长委员会”走向制度化， 并成立了家长教育参与政策的相关部门。 在家长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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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家长学校教育参与通常以“家长的学校教育参与（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ｉｎｇ）” “学校管理参与” （ ，
， ２０１９， ， ２００２）“学校教育参与”（ ， ２０１６）教育的介入（ ， ， ２００８）等予以界

定。 具体而言， 林延基（ ）将“参与学校管理”界定为“与学校的沟通、 事项决议参与、 学校活动参与， 对

学校的物质支持、 对教育和非教育活动的支持与努力”。 朴尚焕（ ， ２０１９）将家长的“学校参与”定义为“家
长在学校、 家庭和地方各级决策中支持学生教育所采取的被动与主动的行为”。 同时， 朱荣肖等（ ，
２０１６： ４０７）将“学校教育参与”界定为“家长参与学校的教育活动与管理活动， 如家长会、 委员会、 聚会等， 以

支持子女教育的活动”。 另一方面， 相对于“参与学校管理”或“参与学校”， 家长教育参与可以理解为家长被动

的行动和活动。 对此， 边秀龙（ ）和金敬根（ ， ２００８： ４１）将其概念化为“育儿、 家校沟通、 志愿者

活动、 在家学习、 参与学校决策、 学校与社会沟通的合作”。
参见吴在吉， 等： 《家长教育主体化的方案研究》， 京畿道教育研究院， ２０１６， 第 ５７－７５ 页。



化时期， 通过《家长委员会条例》和各种政策扶持， 设立并运行家长委员会， 支持家长发挥实质性作用。
（一）权威的学校运行时期（１９４５—１９９５ 年）
１． 后援会（１９４５—１９５３ 年）
韩国解放之后， 被日本殖民政策压制的教育机会重新开放， 教育热爆发。 此外， 由于人口的自然

增长和小学义务教育的实施， 民众对公共教育的需求呈爆发式增长。 当时， 由于美军政府治理下的文

教部教育预算不足， 义务教育体系难以容纳快速增长的学龄人口。① 因此， 解放后的学校教育是按照受

益者付费的原则保证学校财政。 作为一种融资手段， 每个学校或地区都成立了家长后援会， 主要作用

是为教室建设和教师福利提供资金支持。 在此期间， 赞助费占基础教育总预算的 ７０％以上。 可以毫不

夸张地说， 小学教育体系是靠家长后援会的资金维持运转的。 除了学校教育设施落后以外， 教师的待

遇也不足， 家长自愿为教师待遇的改善提供支持并逐渐惯例化。 之后， 学校开始强行收取捐款和会费。
从当时的媒体报道来看， 向家长收取后援会费规模之大， 已达到成为家长负担的程度。②

２． 师亲会（１９５３—１９６２ 年）
这个时期， 文教部将原本是单纯支持团体的“后援会”改编为做为教育合作组织的“师亲会”。 这个

组织受美国家长教师委员会（ｐａｒｅｎｔ－ｔｅａｃｈｅｒ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ＰＴＡ）影响， 其名称也来源于 ＰＴＡ， 组织改组于

１９５１—１９５３ 年完成。 １９５１ 年文教部公布了师亲会的组织性质和管理指南———虽然将师亲会定义为教育

合作组织， 但并未完全排除其支持学校财政的功能。 这是因为当时教育财政状况恶劣， 很难放弃家长

作为财政支持者的角色。
师亲会是由政府发起的国家政策性组织， 由文教部进行实际管理和监督。 文教部 １９５２ 年 １ 月发布

的《关于师亲会管理与监督条例》， 对师亲会的管理制定了强有力的监督措施。 从这一点看， 韩国的师

亲会与家长－教师自主组织、 美国的 ＰＴＡ 在组织的性质、 作用、 运营的规范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 师亲

会和前一时期的后援会的角色没有差别， 家长的主要角色依旧是教育财政的支持者。
３． 期成会（１９６３—１９７０ 年）
１９６０ 年“５． １６ 军事政变”后执政的军事政权以铲除教育腐败为名， 于 １９６２ 年 ３ 月解散了师亲会，

成立并运行了替代性组织———期成会。 不过， 新成立的期成会与之前的师亲会在内容上没有太大差异，
依旧扮演教育财政支持者角色。 当时， 期成会不仅向家长收取会费， 还收取 ４０ 多种杂费， 给家长造成

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此外， 一部分有影响力的家长以不正当的方式介入学校管理， 对学生评价和教师

评聘产生了不良影响。 也正是从这时候开始， 教育领域开始正式使用“裙带风”这个词， 用来形容那些

为给子女营造教育特权而勾结学校、 贿赂教师的家长（妈妈）。
４． 育成会（１９７０—１９９６ 年）
１９７０ 年， 文教部解散了既有的期成会， 启动成立了新的组织———育成会。 育成会的设立宗旨是向

家长争取财政支持。 与扩充学校基础设施为目标的期成会不同， 育成会的主要目标是向学校支付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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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１９４５ 年教室短缺数量约为 ４５００ 间， １９４９ 年短缺数量达到 １６３６５ 间， 复式教学多有存在（ ， ２０１２： １０４），
师资力量严重短缺。 １９４５ 年师生比为 １： １０５． １， １９５１ 年为 １： ６４。 １９４７ 年教育财政预算占政府总预算的 ５．
５％， 初等教育费用占公共费用支出比例不过 ３０％ （ ， １９９５： ２４１）。
按照 １９４９ 年 ３ 月的标准， 家长每月为国民小学的子女缴纳 ２３０ 韩元的费用， 每月为中学生缴纳 １２００ 韩元的费

用（东亚日报， １９４９ 年 ０３ 月 ３１ 日）。 考虑到当时劳动者日均工资 ３００ 韩元， 费用的缴纳量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京乡新闻， １９４９ 年 １１ 月 ０３ 日）。



福利费用以改善教师待遇。 育成会的成立背景与 １９６９ 年底颁布的《学杂费透明办法》（简称《办法》）密
切相关。 《办法》的目的是通过收取学杂费确保学校财政， 同时解决学杂费收取过程中的腐败问题。
１９７０ 年 ２ 月颁布的《学校教育环境正常化指导方针》， 正式将育成会的管理政策确立为官方政策。

然而， 育成会不可避免地走了师亲会和期成会的老路， 在杂费收取过程中出现了腐败现象。 “裙带

风”气焰再起， 以“寸志”为代表的贿赂话语在这一时期开始使用。 为了防止这种弊病， 政府实施了极端

的家长政策， 即限制家长参与学校教育。 例如， 全斗焕政府在 １９８０ 年推行“学校正常化运动”， 以解决

学校教育中各种不正当行为。 作为其中的一部分， 文教部不仅禁止家长进入学校， 还禁止教师家访和

约谈家长。 然而， 这些措施因削弱了家长的教育角色、 疏远了家庭和学校的关系遭到公众的批评。 为

此， 文教部于 １９８１ 年 ６ 月发布了《关于营造良好教育氛围措施的说明》， 主要内容是放宽对家长参与学

校教育的限制， 允许家长和教师因教育需要进行互动。［５］另外， 以增加教育财政透明化为目标的育成会

从 １９７２ 年开始被逐渐废止， 截止到 １９９６ 年， 初中、 高中都改设学校管理委员会， 育成会彻底解散。
（二）民主化治理引入期（１９９６—２０１２ 年）
１． 学校管理委员会（１９９６ 至今）
民主化治理的引入与 １９９６ 年成立的学校管理委员会密切相关。 学校管理委员会最初是作为《５． ３１

教育改革方案》的一部分被提出来的， 志在实现教育主体自治， 扩大学校的自主权， 形成教师、 家长和

社区共同参与的教育共同体。［６］

学校管理委员会是基于《教育基本法》和《中小学教育法》成立的合法机构， 其基本职能是审议学校

的整体运作。 学校管理委员会原则上独立于学校委员会， 虽然校长可以以教师委员的身份加入， 但不

能担任主席， 并且有义务尊重委员会的审议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 在学校管理委员会的成员构成中，
家长比例需高于其他成员。 也就是说， 家长成员比例按照规定可以占到成员总数的 ４０％—５０％， 在相

当大程度上保证了家长的权威。①

不过， 学校管理委员会在实际运作中也暴露了不少局限性。 其中， 最大的问题就是家长的参与形

式化———学校管理委员会的家长委员们只起到追认学校计划的作用。 此外， 虽然校长不能担任管理委

员会主席， 但是校长可以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将管理委员会变成自己的亲近组织。 郑秀贤和朴尚宛认为

学校管理委员会的系统存在缺陷， “有限成果仅限于表面变化” ［７］ 。 虽然学校管理委员会为家长参与学

校教育提供制度框架， 但实践中家长作为教育主体全面参与学校管理存在一定局限性。
２． 家长委员会（１９９６ 至今）
与学校管理委员会一起成立的家长委员会是引入民主管理的重要制度变革。 家长委员会是为了取

代被废除的育成会而成立的组织。 当时， 教育人力资源部建议成立家长委员会， 以替代育成会的部分

职能， 并制定家长委员会规范与运行指南。
家长委员会在法律性质上是民间自愿组织， 组织和运作基本上属于自治。 根据教育部出台的家长

委员会章程， 家长委员会“以支持学校教育发展、 增加会员友谊活动为宗旨”。 此外， 家长委员会的主

要作用是“通过家长委员会代表参与学校管理”“支持教职工研究活动所需的经费”“为提高学生福利承

担业务费等负担”， 支持“学校设施的扩建与维护”和“学校管理与其他教育活动”等。［８］ 家长委员会成立

初期的家长行为规则明确规定了家长委员会扮演“支持教职员工研究经费或项目费”的重要角色。 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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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中小学教育法实施令》第 ５８ 条。



２０１２ 年法院宣布对学校管理经费的判决后， 家长委员会章程删除了“支持教师科研经费”和“增进学生

福利费用”等内容。 至此， 家长委员会的财政支持功能正式被废除。［９］教育部 ２０１２ 年提出的家长委员会

章程比 １９９６ 年的章程更加详细。 新的章程强调家长支持学校教育， 如参与志愿服务和通过监督等活动

参与学校管理。 此外， 章程规定所有的家长都可以成为会员， 排除了只有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长成为

会员的可能性。 即便如此， 家长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仍旧局限于配合学校的活动。 根据柳方兰等人的

说法， 在大多数学校中存在一种“有限的认知”， 即认为家长委员会是支持学校教育的协助性组织， 而

不是学校管理的轴心。［９］

３． 家长教育参与政策主管部门的组织与运作（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０９ 年被认为是韩国家长教育政策形成的奠基年。 该年 ５ 月， 韩国首次设立了作为中央政府部门

的“家长政策组”， 并推行多种家长政策。 家长政策从国家层面开始系统化， 重点关注家长的学校教育

参与， 向家长赋权和强化针对家长的支持服务。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家长政策组”升格为“家长支持科”①，
职能范围扩大。 此外， 同年 １０ 月， “国家终身教育振兴院”被选定为“全国家长支持中心”的运营机构，
为中央政府推进家长教育政策落实提供了动力。 同时， 中央政府还出台了《家长咨询师制度》， 进一步

提升了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参与度。
韩国通过成立“全国家长支持中心”， 为亲子教育和家长参与学校的支持服务奠定了基础， 并通过

在市 ／道设立家长支持中心， 建立了系统的家长支持网络。 “全国家长支持中心”为家长或准父母提供教

育手册、 自主学习辅导手册、 儿童幸福教育计划等在线讲座， 并公开市 ／道教育厅下辖运营的家长支持

中心和相关民间团体的信息。 此外， 中心通过运营亲子教育电话咨询服务， 建立起直接与相关居住地

区家长咨询负责人进行咨询的系统， 并通过各市 ／道设立的家长支持中心， 为家长提供教育咨询、 子女

教育信息、 家长教育等符合地方特定需要的教育服务。
总之， 家长教育政策的主管部门所实施的各项政策， 为提升家长教育子女的能力、 增强家长与学

校的联系、 扩大家长的学校参与度奠定了基础。 然而仍有声音指出， 已有政策未能促进家长和学校在

协同管理上的密切沟通， 家长参与率低下， 甚至家长的参与意愿也不高。
（三）家长教育主体化时期（２０１３ 至今）
１． 根据《家长委员会条例》成立的家长委员会（２０１３ 至今）
《家长会委员条例》颁布之前， 组织和运营的家长委员会属于民间自愿组织， 缺乏法律依据和保障。

然而， 随着《家长委员会条例》的颁布， 具有合法地位的家长委员会成立。 根据《家长委员会条例》新成

立的家长委员会， 可以从国家或者地方自治政府获得部分运营所需的财政经费。
将家长委员会提升为法律机构的议案不是从中央政府层面， 而是从各市、 道教育厅层面推进的。

２０１３ 年， 京畿道教育厅在韩国首次制定并实施了《京畿道教育厅学校家长委员会的设立和运营条例》。
之后， 全罗北道教育厅和首尔教育厅在内的 ８ 个市和道制定并实施了家长委员会条例。

根据京畿道家长委员会条例， “家长委员会运作和项目实施所需的资金应由国家和地方自治团体提

供”“学校校长可以支持必要的预算， 维持家长委员会的有效运作”。 换句话说， 它规定了国家对家长委

员会的公共财政支持。 此外， “不向家长收取会费”的规定， 满足了家长参与学校管理而无需承担办学

负担的制度条件。 根据该规定， 学校在编制预算时， 将把一定额度的财政预算编制为家长委员会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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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朴槿惠政府就职之后， 教育科学技术部重新改编为教育部， 家长支援科被取消。



预算按照家长委员会计划执行。
《家长委员会条例》的颁布是确立家长委员会身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在《家长委员会条例》颁布前，

家长的实际身份是学校财政资助者。 但是随着《家长委员会条例》规定禁止收取会费， 整个社会对家长

的主体意义和角色认知相比以往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条例的出台使各地方各学校家长委员会活动呈现

出了多种多样的面貌。
２． 家长教育政策的最近动向（２０１３ 至今）
韩国家长教育政策最近关注“家长教育”和“活跃家长参与学校教育”。 家长教育以家长的需求为出

发点， 主要内容包括教育家长和提升家长子女教育能力的支持服务。 随着触目惊心的虐待儿童事件的

发生， 家长教育的必要性被特别强调。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教育部、 女性家庭部和保健福祉部等相关部署联

合下发了《积极促进家长教育的方案》。 该方案通过对“家长生命周期”的划分， 强调开展有针对性的家

长教育， 并提出了针对弱势家庭家长的重点支援措施。
文在寅政府于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制定并推进了“振兴家长委员会基本计划”（下文简称“计划”）， 以促进家

长参与学校教育。 “计划”的政策目标是“与家长共同培育教育民主主义”， 其具体政策措施包括： “为
家长委员会的运作提供物质和制度基础”“改进和提升教育主体的认识”和“确保家长委员会的代表性”。
“计划”强调修订法律规范以系统地支持家长参与学校教育、 完善家长委员会条例以及普及家长委员会

立法内容。 此外， 强化家长委员会的代表性、 增加家长委员会预算、 确保家长委员会的专用办公空间、
支持家长参与学校改革等议题被列为主要实践课题。［１０］

正是由于上述家长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家长的地位得以提升， 对学校教育的影响力得以扩大。
同时， 通过参与学校管理、 增加与学校和社区的互动以及推动学校的创造性实践， 家长的教育能力逐

渐提升。 然而， 据报道， 家长对家长教育政策的满意度较低， 原因在于政策的主导性不足。 也就是说，
家长教育政策的主动权不在家长， 而在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 家长的重要性也低于教师和学生。［１１］ 而

且， 教师对家长参与学校教育持消极态度， 教师对家长的力量和能力信任不足、 对家长积极参与学校

教育存戒备心理， 担忧教师的专业领域受到侵害。 由此可见， 弥合家长和教师间的心理差距是进一步

提升家长教育政策效力的前提。

三、 韩国家长教育参与政策的特征

自 １９９５ 年“５． ３１ 教育改革”措施实施后， 各种家长教育参与政策相继出台并发展至今。 这些政策

体现了“扩大家长教育权利”“改善学校与家长的伙伴关系”“活跃家长自治活动”的意愿。 然而， 对于已

实施的家长教育政策是否实现了最初设定的政策目标上， 仍存在争议。 下面将考察韩国家长教育参与

政策的历史发展特征。
（一）“固定关系”制度化———“变中不变”
家长是教育的三大主体之一。 把家长称为教育的“主体”， 不仅意味着家长是其子女教育权的执行

者， 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必须和其它教育主体一起为在学校这个公共空间内学习的学生（包括他们自己的

子女在内）的成长开展教育合作， 这是家长作为“公共性存在”的内涵。 如果家长作为公共主体存在， 那

么国家与家长、 学校与家长、 教师与家长的关系应该“更民主”“更公开”“更透明”。 为此， 必须建立多

主体间的平等关系。 尤其是从家长的角度来看， 需要建立一个平等对话和协商的平台， 以便家长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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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成长过程所迫切需要的精神和物质需求， 并就要求达成共识。
在此背景下， 金泳三政府将在所有学校设立学校管理委员会作为“５． ３１ 教育改革”的一项措施， 并

开创性地地赋予了家长教育参与的法律地位。 虽然此前存在“后援会”“师亲会”“期成会”和“育成会”等
机构， 但家长和学校之间的双向沟通却没能实现。 此前， 家长与学校的主要关系是“校主亲从”， 即学

校处于教育的中心， 而家长处于辅助的位置， 关系固定且不对称特征明显。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为

家长代表参与学校管理提供制度空间， 可以说是一项创新举措。
在法律性质上， 学校管理委员会是根据《中小学教育法》①和《中小学教育法实施令》②设立的独立委

员会。 对于国立和公立学校， 它作为审议机构运行； 而对于私立学校， 它作为咨询机构运行。 学校管

理委员会审议的事项涉及学校管理的多个领域， 包含“学校章程和校规的制定及修订事项”“学校预算结

算事项”“学校课程实施方法事项”“学校教科书和教材选用事项”“家长需承担的校服、 运动服、 毕业相

册等费用支出的事项”“关于规定学习时间结束后或放假期间的教育活动和培训活动的事项”。 除此之

外， 还有“根据《教育公务员法》第 ２９ 条第 ２ 项第 ８ 则规定的公开招聘校长的聘任方式、 聘任与考核等

事项”“根据《教育公务员法》第 ３１ 条第 ２ 项规定的关于推荐客座教师的事项”“关于赞助学校费用的赞

助管理和使用事项”“关于供餐事项”“关于在大学入学特别审查期间校长推荐有关事项”“关于学校体育

部组成和运作事项”“关于学校管理的提案和建议”， 以及其他涉及从“总统令到市 ／道条例规定事项”等
多个领域的事项。 特别是文在寅政府执政后， 教育部修改了《中小学教育法实施令》的部分内容， 学校

教育中必须征询家长意见的范围已从“家长的费用负担”扩大到“校规的制定 ／修改”“学校运营费用的预

算制定和使用”以及“校餐提供”等方面。③

尽管有这些法律规定， 但仍需要批判地对个别家长或家长群体是否具有成为主体的制度条件进行

评价。 首先， 参与学校管理委员会的家长成员的代表性存在问题。 理论上， 学校管理委员会的家长成

员被赋予了“家长代表的公共身份”， 但在现实中， 其作为代表来调解家长委员会的“集体意愿”并不容

易。 换言之， 如果学校管理委员会中个别家长成员的意见与家长委员会的集体意愿相悖， 则很可能会

出现冲突全面升级的情况。 事实上， 在一些学校， 学校管理委员会的家长成员与家长委员会委员之间

就存在冲突。 这与学校各主体在集体参与学校管理方面缺乏法律依据和制度有关。
另一个问题是学校管理委员会隶属于官营体制。 目前， 官方以各种准则、 法规和项目的名义， 提

前发布了学校办学主要领域的决策范围， 如课程、 教务、 人事、 财务、 设施等。 因此， 学校管理委员

会的决策范围非常有限， 内容仅停留在选择呈现选项的范围内。 尤其是在目前的校务处理流程中， 大

多数学校管理委员会审议的项目存在事后追认的可能性， 或者审议过程本身只是形式化的。 这是一个

与单位学校以外的教育管理体制密切相关的问题， 与校长的意愿或学校管理人员的专业水平无关。 此

外， 还有人指出， 家长委员会的宗旨狭隘， 只局限于促进学校教育的发展， 忽略了它作为实现家长主

体教育参与或家长教育权实现手段的功能。［１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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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中小学教育法》第 ３１ 至 ３４－２ 条规定了中小学、 高中及特殊学校管理委员会的设立、 组成、 运作、 职能和学校

发展基金的调整与使用， 以及成员进修等事项。
《中小学教育法实施令》第 ５８ 条至第 ６４ 条规定了学校管理委员会的构成、 成员选举办法、 会议召开、 会议记录

的准备和披露、 意见收集和成员开除等内容， 还包括审议结果的实施、 分委员会的设立、 施政命令颁布、 学校

规章或条例的授权依据、 学校发展基金的调整和运作、 会计管理等内容。
见《中小学教育法实施令》第 ５９－４（１）条和第 ５９－４（２）条。



总之， 韩国家长的地位随着家长教育政策的发展而提高， 国家（学校）与家长之间的关系正在逐渐

向民主关系靠拢。 尽管如此， “校主亲从”的关系形式仍然存在。 即使家长教育参与的范围有所扩大，
但中央集权式的教育管理体制下， 官方干预仍在继续。 从这方面看， 促进家长学校教育参与的政策强

化了“固定关系的制度化”， 而“频繁变化中的无变化”的指责描述了家长教育政策的矛盾。
（二）“政策－环境不协调”与“规范性政策不协调”
韩国家长教育政策的特征之一是“政策－环境不协调”（ｐｏｌｉｃ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ｉｓｃｏｒｄ）。 这意味着特定

的政策与周围的制度、 政治环境不相契合， 政策难以有效执行。［１３］为了使旨在促进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

组合政策达到预期目标， 必须满足相应的先决条件： 一方面， 应排除阻碍或限制家长参与学校的因素；
另一方面， 必须要有足够的“推力”鼓励家长参与。

事实上， 家长对学校教育的参与率并不高， 对学校管理委员会家长成员的选拔关注不足， 所以不

经投票选举即出任的家长成员占比较高。 因此， 家长的“代表性”存在争议。 此外， 家长学校教育参与

的自发性和积极性问题被不断提出， 即家长本身是教育主体的观念与其在学校一线所起的作用之间存

在相当大的差距。［１４］为什么这样的问题被反复提及？ 这里存在两种情况， 一种是“想参与但物理条件难

以满足”， 另一种情况是“参与条件充足但履行角色的能力不足”。
　 第一， 家长必须能够抽出一定的时间来参加学校活动。 为了参加学校举行的会议、 活动等， 家

长必须满足能够灵活利用时间的条件。 然而， 能够自主安排日常生活、 灵活利用时间的家长并不多，
特别是双职工家长利用时间的制约很大。 另外， 对于低收入家庭的家长来说， 确保充分的时间参与学

校教育并非易事。 因此， 要解决这个问题， 必须同时推行有效保障学校参与的社会政策和劳动政策。
然而， 目前家长政策与社会政策的对应程度并不高。 除这些外部因素外， 教育界内部也没能积极创造

引导家长学校参与的条件（如晚间召开家长会议， 积极宣传家长参与等）。 因此， 要改善家长“想参与却

不能参与的状况”， 需要校内、 外两方面的共同努力。 例如， 学校在晚饭后的时间召开学校管理委员会

和家长委员会会议， 通过短信向家长提供孩子教育活动的信息， 设置“在职家长教室”和前途职业发展

说明会， 灵活利用劳动部实施的工作时间选择制度和兼职制度、 家庭友好型公司认证制度， 引入家长

学校参与的休假制度等。［１５］１５－２０

第二， 家长积极参与学校管理的条件之一是“对所做之事有所了解”。 “人而不学， 其犹正墙面而

立”， 只有了解学校教育， 家长才能履行作为参与者的职责。 家长教育参与率之所以低， 与家长的参与

能力不无关系。 因此， 家长在教育管理、 学校预算结算、 学校评价、 课程设置、 学生成长等方面的“知
识”非常重要。 在这种情况下， 家长政策的核心问题则应侧重于家长能力的培养。 也就是说， 学校要积

极开展提升家长教育素养的人文教育课程、 宣传学校参与的项目、 针对每个年级的家长开展家长成长

活动、 针对双职工家长召开座谈会等。 然而， 在现阶段的家长教育活动中， 能够提升家长参与学校教

育能力的活动并不多。 事实上， 在 ２０２０ 年全国家长支持中心所提供的 ６１ 项家长在线培训活动中， 家长

参与学校教育的项目只有“了解家长学校参与” “学校管理委员会指南” “家长学校参与的方法”寥寥 ３
项。 在这种情况下， 家长要成为真正的参与者并不容易。 因此， 在未来的家长教育政策中要强调家长

教育， 具体介绍有益于上班族参与学校教育的方法， 开展以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类型和案例为中心的

多样化项目。［１６］８１

“规范性政策不协调”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ｉｓｃｏｒｄ）问题也是韩国家长教育政策的特点之一， 指一种政

策的效果破坏了支撑其他政策的规范价值， 使得其他政策难以成功实施的情况。［１３］例如， 韩国的教育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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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强调专业主义（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即教育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专业活动， 人们强烈认为负责人（教师或

教育行政人员）应该接受专业培训， 教师的社会声誉高于其他职业。 但问题是， 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阻

碍了教育一线（学校或教育行政机构）强调的家长“参与”和“合作”的实践。 教师认为家长没有专业能

力， 并认为家长的参与是对自己专业能力的挑战。［１４］事实上， 还有些人认为应该限制家长参与学校决策

的范围和程度。 他们指出， 家长在教学领域的参与， 会产生破坏教师专业性的消极作用， 而非实现民

主原则的积极作用。 诸多家长教育政策规范价值间的不协调问题成为导致家长教育政策目标难以实现

的重要因素。
简而言之， 在韩国的家长教育政策组合（ｐｏｌｉｃｙ ｍｉｘ）中， “政策－环境的不协调”问题与围绕政策的

“规范不协调”问题相互重叠。 为了解决前一个问题， 需要制定一种提高教育政策与社会政策之间联系

的战略， 而后一种情况， 应该考虑从“大转型计划”的角度来重新建构学校的制度体系。
（三）改进教师“协作领导力”的政策不足

为了实现制定家长政策的既定目标， 必须做好事前“准备”。 换句话说， 政策的正常实施必须具备

所有的实施条件， 为此， 系统化的“媒介政策”是必要的。 为了让普通家长参与学校管理并实现家校共

同体共同治理的成功， 制定媒介政策至关重要。 那么， 为了促进家长教育参与， 应该考虑哪些媒介政

策呢？ 其中之一是提高教师群体协作领导力的政策。 因为教师群体的协作领导能力水平是决定家长教

育参与政策的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构成教师群体协作领导能力的因素主要有两个， 一是“民主领导

力”， 二是“家长理解力”。 民主是使人的尊严最大化的政治制度， 是共同生活的方式， 是社会成员生活

的实践规范。 从这一点看， 民主领导力是一个包含支持学校成员拥有共同生活方式并协调和整合成员

之间态度和意愿的概念。 “家长理解力”包括理解家长存在的主体意义， 对家长教育权的广义理解， 以

及根据情境分析个别家长教育需求的逻辑能力。
为了让教师群体具有“民主领导力”， 必须使之先了解民主主义的本质。 进一步讲， 教师要从民主

主义的本质出发， 反思分析现代学校教育的现实， “发现”改进的空间， “发明”新的执行方案。 杜威很

早就指出了现代公共教育体系制度化教育的非民主性， 特别是学校教育中的“一般性目标”经常被教师

和学生视为自上而下的固定目的， 存在束缚当前活动的危险。［１７］１４５－１４７因此， 如何构建保障学生尊严的学

校运营体系， 如何形成互利共赢的共同生活方式， 是学校教育各主体需要共同探讨的重要课题。 在讨

论过程中， 应确保全体学校成员地位平等， 公开参与。 换句话说， 所有学校成员都应该享有平等的地

位， 成为积极重构学校共同体的“共营主体”。 对此， 教师群体对参与价值的接受能力非常重要， 需要

持合作的态度。 换言之， 就是要进一步培养教师群体的民主领导力。
“家长理解力”是教师与家长形成紧密关系的基本条件。 只有了解家长的实然与应然状态、 观念体

系、 提升家长教育素养方法以及家长的普遍需求等， 才能改善教师与家长间的关系。 在韩国， 家长有

一套独特的观念体系。 换句话说， 他们有一套意识形态体系， 即认为在培养子女时忽视、 放弃或牺牲

自己的人生是可取的， 即“家长道德”。［１８］基于“家长道德”， 家长形成了“在子女教育中必须这样”的信

念和行为。 然而， “家长道德”也是当代教育制度的产物。 换言之， 家长的这种想法是在制度和结构的

约束下形成的。 因此， 在道德上指责家长支持子女教育的行为是将体制问题归咎于家长， 这与“捏造不

在场证据”没有太大区别。 即使在这样的背景下， 家长仍然是共同解决教育体制问题的伙伴， 是能够为

公共利益扩大 “共识空间”的教育公民， 是追求教育理想的主权者。 教师需要对他们的权利和作用有前

瞻性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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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韩国教师表现出的民主领导力水平与社会或家长所要求的水准存在一定差距。 教师整体上

对家长的交涉、 投诉持不友好的态度， 缺少与家长协商的能力。 民主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博弈、 冲突和

嘈杂。 在协商讨论的过程中， 共同体成员会逐渐认同共同制定的共同体准则的公正性， 进而保证学校

的运行效率。 尤其是， 共同体成员能够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体会到民主效能感， 并且随着这些经验的

积累， 提高决策质量。 因此， “乐于接受困惑”的态度对教师群体来说非常重要。 另外， “自我表达的价

值”作为一种社会力量， 能够缩小形式民主和实质民主之间的隔阂。 要把学校发展成民主社区， 家长需

要和学生多说话， 教师群体必须倾听他们的声音。 但问题是， 教师也缺乏这种民主领导力提升的学习

和培训机会。 即使在教育行政机构中， 教师在促进民主领导力的政策制定中也处于被动状态， 特别是

很难找到行政机构在提高教师群体“家长理解力”方面做出的任何政策努力。 虽然没有充分证据， 但目

前出台的能够提高作为家长教育政策媒介的教师协作领导能力的政策并不充分， 促进教师民主领导力

培养的政策方法还不够， 特别是在提高“家长理解力”方面， 甚至还没有开发出概念工具。 因此， 可以

说家长教育参与成功的关键在于精心设计媒介政策， 以此为基来构建未来家长教育参与的综合政策。
（四）缺乏双向沟通系统建构政策

参与是一种积极的沟通行为。 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意愿反映了他们与学校和教师沟通的期望。 本

质上， 沟通是基于差异。 所谓沟通， 就是在彼此的差异中创造“共同点”的过程。 没有共同点不会产生

沟通， 没有差异也不会产生沟通。［１９］１６９在这方面， 家长与学校（教师）之间的沟通是确认各自的期望和需

求， 从而扩大对整个学校共同体有益的“公共领域”的过程。
然而， 学校和家长的密切沟通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双方的话语体系之间存在根本差别。 学

校主要受“体制脚本”或“行政脚本”驱动。 最初， 学校是“制度的产物”。［２０］４９学校是在制度框架内组织

和运作的， 学校运作过程也受到制度化管理的影响。［２１］因此， 学校是基于各种法律、 法规和指导方针等

制度存在。 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和学校组织的专业化， 行政法规和指导方针的约束力增强。 通过这个

过程， 学校获得了作为国家不可或缺的机构的神话地位。［２２］５１－５２学校被神话的过程也是学校提高“控制”
家长的能力的过程。 这种权力关系逐渐成为学校与家长对话的规范体系。

相比之下， 家长通过“经验脚本”了解孩子， 并在脚本中对学校抱有期望。 在两种“脚本”的本质差

异中找到“共同点”需要消耗大量的精力， 而且还不得不承担达成共识的成本。 因此， 沟通往往停留在

肤浅的层面。 家长认为学校是“粗暴和苛刻的学校” “傲慢和自闭的学校”以及“专制和防御性的学校”
［１４］， 教师则认为家长是“烦人的投诉者” “只顾及自己子女的利己者”“学校管理的破坏者”， 诸如这些

都可以说是“沟通表面化”所衍生的问题。
造成学校与家长沟通困难的因素之一是信息的不对称。 学校掌握大量的信息， 如教育理论相关信

息、 政策相关信息、 教育活动相关信息、 行政信息以及学生成长信息等。 学校和教师通过这些信息来

强调他们的“专业性”。 相比之下， 家长获得信息的机会非常有限。 在这种情况下， 家长往往被学校冷

落， 更不用说参与到学校教育政策的制定过程。 从家长的角度来看， 他们少有机会得到校方关于教育

的详细说明。 例如， 学校基于什么样的教育理念开展教育教学、 学生在教学过程中有什么样的经验、
教师设计课程的目标和长、 短期计划是什么， 教师采取了什么课程策略促进个别学生固有的、 独特个

性的发展， 以及如何探讨课程存在的意义等。
在这样的沟通境况下， 家长只是扮演了听众的角色。 在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决定线上教学的过程中，

家长的听众角色尤其突出。 线上教学对于学生和家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生活事件”， 日常生活将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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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决策进行安排。 然而， 线上教学省略了决策前询问家长的过程， 甚至在决策做出后也缺乏详细和

善意的指导。 越是紧急情况， 主体间越要建立合作体制， 并通过密切沟通建立相互信任， 但教育主管

部门与学校的沟通是形式化和单方面的。 不仅如此， 教育部就开学面授课程也做出了优先考虑高三学

生的决定， 而没有关心低年级学生和双职工家庭子女。 在这样的决策过程中， 并未为低年级家长或双

职工家长提供反映意见的政策条件。
即使在急需密切沟通的情况下， 家长的意见也被排除在外， 这要归因于糟糕的双向互动沟通体系。

事实上， 学校（教师）和家长之间的沟通结构是不对称的。 随着家长教育参与政策的逐步出台， 家长在

学校的参与度比以往有所提高， 但沟通主导权仍然掌握在学校手中。 学校（教师）决定会议日程、 讨论

议题以及信息传递和反馈的方式。 除了学校管理委员会或家长委员会成员的少数家长之外， 其他家长

获取学校信息的机会非常有限。 而且， 如果有家长表现出希望沟通， 也缺少相应的传递请求的官方渠

道。 即使学校回应了家长的沟通请求， 也将其解释为“善意”而非“责任”的层面。 为了改善这种不健全

的双向沟通系统， 学校和教师应该转变观念， 引入“沟通义务”的政策。 为此， 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在

制度和政策层面上应承担“重要事项的解释责任”“让家长确认的责任”“答疑的责任”“查明原因的责任”
“预先了解家长希望知道什么的责任”“积极满足家长知情权的义务”等， 并制定完善的双向沟通系统来

履行这一义务。 只有启动“家长积极与学校沟通， 学校以负责任的态度对待沟通”的对应机制———如下

面例子所示， 家长的满意度和信任才可得到保证。
根据任教科目， 会见了四位任课教师。 虽然与每人只交流了 １０ 分钟， 但是面谈结束后， 感觉

好像与任课教师们编织了一张紧密的网。 随着教师和家长之间的理解越来越紧密， 信任也越来越

多。［２３］２３４

（五）家长教育热“战略资产化”的政策缺失

韩国家长的教育热是一种对子女教育的动机机制， 与药物类似。 换句话说， 它是一把双刃剑， 既

是药又是毒。［２４］３３它可以成为取之不尽的战略资产， 相反， 也可能成为病态社会现象的根源。 前一种情

况， 如国外知名人士提到的“教育热是国家发展的动力”。 例如， 哈佛大学的萨缪尔·亨廷顿教授在他

的《文化问题》一书中说： “１９６０ 年代韩国的发展水平与非洲的加纳相似， 但现在人均收入领先 ２０ 多

倍。 其原因之一当属韩国狂热的‘教育热’。” ［２４］５５相比之下， 激烈的高考竞争， 课外教育市场的急剧膨

胀、 入学考试腐败、 成绩作假， 以及最近兴起的“家长机会”①等社会现象则属于后一种情况。
李锺珏很早（２０１１ 年）就强调国家有责任提高教育热的热效率。［２４］ 推动提高家长教育热的热效率的

政策制定， 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从而带动家长的个体发展、 教育发展乃至国家发展。 从这个角度看，
国家应该规划出一个必要的参与领域， 专注于该领域的目标管理， 同时创造一个可以与其他领域自主

协调的环境。 只有这样， 才能满足国家层面的教育需求。
为了解决教育界新冠疫情后的紧迫任务， 将家长教育热作为战略资产显得非常重要。 新冠疫情危

机是文明史变化的征兆， 提出了一个与以前截然不同的问题， 即如何开启“可能的文明”和“可能的未

来”。 教育要回应这些时代需求， 就必须大胆突破 ２０ 世纪的想象， 汇聚不同维度的全新想象力， 考虑

系统性的转变。 同时， 有必要引入和实施革命性政策， 激发整个系统的全面变化。［２５］问题是， 要使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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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计划取得成功， 必须将家长积极的教育参与及他们自身所蕴含的教育热结合起来。 例如， 为了有

效推进最近一直强调的“生态转型教育”和“托管体系建构”等课题， 家长的积极参与和合作意愿是不可

或缺的。
尽管有这些现实的需求， 韩国的家长教育政策却仍然滞后。 家长教育热资产化策略缺失， 积极引

导家长参与的政策意志也很模糊， 家长委员会的立法改革和国家家长支持责任的法律修订也被推迟。
此外， 在扩大教育热分流渠道（教育领域多元化、 建立村级单位教育知识共享圈等）方面， 中央政府层

面的蓝图并不明确。 在解决这些政策滞后问题时， 家长可以带头， 从而强化家长的公共作用。 从这一

点看， 制度上应该接纳家长的教育热， 并将其作为制度创新的动力来源。

四、 结论

家庭是子女的第一人生世界， 家长的经验构成了子女经验的最初模型。 因此， 家长在子女婴儿期

或者学龄期所扮演的角色对他们的成长至关重要。 家长享有什么样的社会地位， 以及他们在多大程度

上可以参与子女的学校教育是社会的重要议题。
韩国家长的法律和制度地位逐渐提高。 在 １９９５ 年《５． ３１ 教育改革方案》公布前， 家长的身份不过

是“支持者”“志愿者”和学校的“辅助者”。 但是“５． ３１ 教育改革”措施实施后， 家长逐渐成为“教育主权

者”“教育主体”“学校主体”和“学校的共同主人”。 中央政府根据家长地位的变化， 正在开发促进家长

参与学校的制度———即家长政策。 然而， 虽然家长对学校教育的参与程度和以前相比有所提高， 但由

于官僚权威主义及其嵌套的等级制度 ［２６］ ， 权力行使的不对称状况始终存在。 尽管法律保障家长参与学

校教育， 但“集体参与”对家长委员会并不可行。 家长对学校管理委员会的参与方式也往往转化为“事后

追认参与”或者参与“完备企划案的微调”。 如此看来， 目前的家长教育政策是失调的。 学校（教师）和
家长间并没有形成一个相互协调、 妥协利害关系的“政治过程”， 而正因为省略了“政治过程”， 家长和

学校就不可能在一起制定自我约束的共同标准， 最终导致了学校教育的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的滞后

发展。
为了实现教育自治， 未来的每个学校必须转变为“共营学校”。 “共营学校”是指“成员以可持续的

方式合作生产有型和无形的共同资产， 并在此过程中确保民主价值和关系得以践行的实践空间” ［２７］。
如果要将目前的学校转变为“共营学校”， 必须超越“官营学校”的范畴， 以真正“共营”的面目出现。 为

此， 要平等地给予所有学校成员以“共营者”地位， 并在学校运作过程中系统地保障他们的集体参与。
当这样的公共系统建立起来后， 就很容易建立和运营适合学校和学生群体特点的关爱和学习系统。 而

家长参与合作的公共系统能够增强学校自治的效能感， 具有特别的积极意义。 ［２５］因此， 在此背景下，
应当进一步提升家长委员会的法律地位， 建立家校双向互动体系， 出台家长“教育热”资本化政策， 精

心设计促进家长教育参与的媒介政策等。 同时， 还必须通过日常实践的努力， 建构家长参与和合作的

日常生活文化， 夯实“共营学校”运作的基础。
这是一个转型的时代， 需要审思蒙蔽教育现实的表象并寻找突破的出口。 应努力形成一个适合“更

美好未来”的教育体系转型方案， 凝聚社会共识， 创建一个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新级别”的教育版本。
为此， 韩国的家长教育政策应该更加进步、 创新和民主。 这是因为家长是新的社会契约的当事人， 缺

少家长的教育转型计划不可能实现目标。 （本文由温州大学教育学院教师赵同友翻译， 韩国群山大学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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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ｂｊｅｃｔ，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ｈｏｓｔｉｌ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ｓ ｔａｓｋｓ． Ｉ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ｒｅｂｒ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ｓ ａ ｗａｙ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ｔｈｅｓｅ ｔａｓｋｓ． Ｆｏｒ ｒｅｂｒａｎｄｉｎｇ， ｉｔ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ｕ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ａｒ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ｉｔｉｚｅｎ” ｐｌａｎ． Ｐａｒｅｎｔ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ｓ ａ ｔａｓｋ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ｌ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ｍａｊｏｒ 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ｃａｎ ｂｅ ｌａｒｇｅｌｙ
ｃｏｍｐｏｓｅｄ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ｐａｒｔｓ： Ｆｉｒｓｔ， ｔａｋｅ ａ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ａｓｋ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ｃｏｒｒｅｃｔｌｙ； Ｓｅｃｏｎｄ， ｌｏｏｋ ａ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Ｔｈｉｒｄ， ｒｅｓｉｓｔ 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ｉｓ ｈｏｓｔｉｌｅ ｔｏｐａｒｅｎｔ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ｉｎｖｏｌｖｅ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ｈａｖｅ ａ ｗｉｄ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ｐｅｄａｇｏｇ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ｉｒｃｌ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ｒｅ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ｅｎｔｈｕｓｉａｓｍ ａｔ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ｓｏ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ｎｕｄｇｅ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ｉｍｓ ｆｏｒ ａ ｓｙｍｂｉｏｔ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ｐａｒｔ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ｍｕｔｕ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ｐａｒ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ｓｙｍｂｉｏｔ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ａｃｔｏｒｓ ｉｓ ａ ｋｅｙ ｔａｓｋ ｉｎ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ｃａｎ ｂｅ ａ ｎｅｗ ｓｅｃｒｅｔ ｏｆ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ｉｎｔｏ ａ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ｏｖｅｒｃｏｍｅｓ ｔｈｅ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ｃｃｅｐｔｓ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ｔｏ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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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ｅｎｔｈｕｓｉａｓｍ；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ｏｏｆｒｅａｄｅｒ： ＹＵ Ｈｕｉ）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 Ｋｏｒｅａ

［Ｋｏｒｅａ］ （ＬＥＥ Ｓｏｏ－ｋｗａｎｇ ＆ ＯＨ Ｊａｅ－Ｇｉｌ）
Ｐａｇｅ ２６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ｗａｓ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 Ｋｏｒｅａ．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ｒｅ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５． ３１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Ｋｉｍ
Ｙｏｕｎｇ－ ｓａｍ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ｌｅｇ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５． ３１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ａ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ｓ 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５． ３１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ｂｅｇａｎ ｔｏ ｂ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ａ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Ｂｏａｒｄ ｂｅｉｎｇ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ｃｏｕｌｄ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ｆｏｒ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ｗｅｒ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ｒｅ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ｂｅ ｓｏｍ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Ｆｉｒｓｔ， ｔｈｅ ｕｎｅｑｕ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ｆｉｘａｔｉｏｎ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ｕｎ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ｐｏｗ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ａｆｆ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ｈａｓ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ｄ．
Ｓｅｃｏ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ｄｉｓｃｏｒｄ” ａｎｄ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ｉｓｃｏｒｄ”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Ｔｈｉｒｄ，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ｆ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ｅｎｏｕｇｈ． Ｆｏｕｒｔｈ，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ｍｕｔｕ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ｏｌ ｉｓ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Ｌａｓｔｌｙ，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ａｋ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 ｅｎｔｈｕｓｉａｓｍ ｆ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ｓｓｅｔ
ａｒｅ ｎｏｔ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Ｆｏｒ ｐｏｓｔ－Ｃｏｖｉｄ－１９ ｅｒａ， ａ ｎｅｗｌｙ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ａｌ 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Ｋｏｒｅａ．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ｅａｌ
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ｒｅ ｎｅｅｄｅｄ ｔｏ ｂｅ ｍｏｒ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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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ｏｏｆｒｅａｄｅｒ： ＹＵ Ｈｕｉ）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ｑｕｉ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ｏｌ ｉｎ

Ｐａｒｅｎｔｏｃｒａｃｙ Ｅｒａ （ＺＨＡＯ Ｔｏｎｇｙｏ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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